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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7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经费的筹措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专案法官的服务条件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秘书长在其提交大会关于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

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经费的筹措的报告 A/55/517 中

指出 自成立以来 法庭经历了迅速持续的扩大 因

此 作为改进法庭业务工作的长期措施的一部分 提

议起用专案法官 以增强法庭的审判能力 这项提议

是根据作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业务报告

A/55/382 -S/2000/865 一部分提出的对法庭业务

的研究  

2. 在报告中 秘书长说明安全理事会尚未对有关设

立一组专案法官以增强法庭审判能力的事项作出决

定 同时 秘书长在该报告的附件九中开列在安理会

作出决定之前使用六名专案法官估计需要增加的资

源  

3. 行 政 和 预 算 问 题 咨 询 委 员 会 在 其 报 告

A/55/642 第 8段中表示 在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

之后 它将重新审议这个问题的行政和预算方面  

4. 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专案法官 秘书

长在提交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关于该法庭经费筹措

的报告中指出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法官认为 不必

设置专案法官以应付目前的需要 A/55/512 附件九

第 2 段 咨询委员会还注意到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的法官并不积极考虑采用专案法官

A/55/643 第 25段  

5. 安全理事会根据 联合国宪章 采取行动 在 2000

年 11 月 30日第 1329 (2000)号决议中决定在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设立一个转案法官组 并增加前南

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上

诉分庭法官的人数 安理会还决定修订 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规约 第 12 13和 14条 并修订 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第 11 12和 13 条 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并未修订以增列使用专

案法官的规定  

6. 根据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 新增第 12

条 分庭的组成 的规定 各分庭应由 16 位 原为

14位 独立常任法官并在任一个何时候加上最多 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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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法官组成 原来并无专案法官 这一条还规定 7

位常任法官应担任上诉分庭法官 修订后第 14条 分

庭的主持人员和法官 包括规定两位根据 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第 12 条选出或任命的法官将

担任上诉分庭法官 根据第 13 之二条的规定 经秘

书长邀请提名并经安全理事会编订一份不少于 54 名

候选人的名单后 大会应选出法庭 27 位专案法官

任期四年 秘书长可应法庭庭长的要求 任命专案法

官参加审判分庭的一项或多项审判 累积期间至多但

不包括三年   

7.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29 (2000)号决议第 4段

秘书长将作出实际安排 选举两位增选的法官和 27

名专案法官 秘书长根据该决议第 2段 在 2001 年 1

月 15日发信邀请提名 预定 2001 年 3月 16日截止

接受提名  

8. 秘书长在其报告 A/55/517/Add.1 中开列前南

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提议在 2001 年使用 6 名专案法

官所需增加的经费 提议增选上诉分庭两位法官所涉

经费载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经费筹措的报告

A/55/512/Add.1  

9.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在提出关于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经费筹措的建议时 表示咨询

委员会已决定将 A/55/517/Add.1 号文件所载的订正

概算推迟到大会核定专案法官的服务条件后再予审

议 它还注意到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尚未

决定赞成任命专案法官 A/C.5/55/SR.35  

10. 大会在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25号决议中注

意到安全理事会第 1329 (2000)号决议 决定在第五

十五届会议续会上 在不妨碍专案法官的提名和选举

的情况下 重新审议实施安理会核定的 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规约 修订条款所需的资源  

11. 本报告继大会第 55/225 号决议之后 针对上文

第 9段提到的咨询委员会关于专案法官服务条件的说

明编写  

二. 通过国际法庭专案法官服务条件的

背景资料 
 

12. 安全理事会在 1993 年 5 月 25 日第 827 (1993)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

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

际法庭 并通过法庭的规约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法庭规约 第 13 条第 4 款规定 此种服务条件应比

照国际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 安全理事会在 1994 年

11 月 8 日第 955 (1994)号决议中决定设立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 并通过法庭的规约 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第 12 条第 5 款规定 服务条件

应比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  

13. 秘书长在他给大会第五十三会议的报告

A/C.5/53/11 中提出国际法院法官订正的薪金和

订正的养恤金 并参照大会可能为国际法院法官作出

的决定 提议相应订正国际法庭法官的薪金和养恤

金 大会当时获有秘书长就两个国际法庭法官的服务

条件提交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A/52/520  

14. 大会在1998年 12月 18日第 53/214号决议第八

节第1段中核准国际法院法官服务条件和薪酬的订正

数 在同一决议第 4和第 5段中 大会核准咨询委员

会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官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薪酬 养恤金和其他服务条件的

建议 并核准秘书长的报告 A/52/520 附件三所载

两个国际法庭法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  

三. 通过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

约 的修改条款 
 

15. 书长在评论审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有效运作和行使职能情况

专家组的报告时 针对专案法官的使用问题表示 如

果使用这两个国际法庭或国际法院的退休法官 大会

不妨考虑有关的薪酬安排 A/54/850 第 90段 大

会在审议所提的法官服务条件时 不妨考虑到这一

点 在这方面 提请特别注意下文第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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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根据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 第 13 之

二条第 1款 (e)项和第 2款 当选专案法官的任期应

为 4年 他们应无连选连任资格  

17. 专案法官在其任期内 将获秘书长应国际法庭

庭长的请求任命担任审判分庭法官 参加一项或多

项审判 累积期间至多但不包括三年 必须指出

专案法官不得被任命在整个任期内参加任何审判

反过来说 专案法官可被任命参加数目不拘的多项

审判 但有累积的时限 如果专案法官被任命参

加不只一项审判 并不规定各个任命期间必须相

连 一个紧接一个 因此 服务期间可以 并且很

可能发生中断  

18.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 第 13 之四条

第 1 款(a)项规定 专案法官在被任命担任国际法庭

法官期间 应比照国际法庭常任法官享有同样服务条

件 但是 专案法官须经任命参加一项或多项审判

才有资格享受这些条件 如果专案法官获得此种任

命 只在此种任命期间内 根据此种任命 享有这些

条件  

19. 继大会第 53/214 号决议通过后 国际法院法官

和国际法庭法官的订正薪酬在 1999 年 1 月 1 日开始

实施 因此 秘书长建议将大会核准的国际法庭法官

服务条件和 A/52/520 号文件附件三所载的国际法庭

法官旅费及生活津贴条例适用于专案法官  

20. 如果采取这个办法 下列服务条件将适用于专案

法官  

 (a) 薪酬 关于薪酬  

 专案法官在服务期间应领取年薪

160 000 美元  

  适用于国际法院法官和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法官的最低/最高限额措施也适

用于在海牙服务的专案法官  

 (b) 旅费和生活津贴  专案法官得领取

A/52/520 号文件附件三所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

庭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旅费和生

活津贴条例中规定的旅费和生活津贴  

 (c) 教育津贴 专案法官有权按照大会 1998 年

12月 18日第 53/209号决议第二节所载规定 领取教

育津贴 在这方面 大会核准自 1999 年 1 月 1 日所

在学年起提高七个货币区的最高偿还数额 并核准对

教育补助金项下支出的偿还办法作出其他的调整 这

些办法载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1
  第 190

段 对美元地区来说 可承认的教育费用的最高限额

增加到 20 748美元 津贴的最高限额增加到 15 561

美元 每名残废儿童的特别教育补助金数额等于订

正后正规教育补助金可承认的教育费用最高限额的

100 因此  

 应偿还专案法官子女的实际教育费用 每名

子女每年最高限额为 15 561 美元 直至获得第

一个公认学位为止 如果就学地点在荷兰境外

则每年另发给自就学地点到海牙的一次有关来

回旅费  

 应偿还专案法官残废子女的实际教育费用

每名子女每年最高限额为 20 748 美元 直至获

得第一个公认学位为止 如果就学地点在荷兰境

外 则每年另发给每名子女自就学地点到海牙的

一次有关来回旅费  

 (d) 一笔总付的遗属偿金 大会在 1999年 12月

23日第 54/240号决议第 7段中核可咨询委员会就秘

书长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法官服务条件的说明 A/C.5/54/30 中

关于为法官遗属设立一笔总付偿金的建议 因此 遇

有国际法庭法官死亡时 遗属将领取一笔总付的偿

金 数额相当于每任职一年领取一个月的基薪 最低

为 1个月 最高为 4个月 至于专案法官 秘书长建

议 遇有专案法官死亡 遗属将领取一笔总付的偿金

数额相当于每任职一年领取一个月基薪 最低为 1个

月 最高为 3个月  

 (e) 一般条件 下列一般条件应适用于专案法

官 专案法官在其任职期间不得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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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或执行任何其他职业性任务 上述应享福利和

津贴的先决条件是专案法官住在海牙  

 (f) 医药保险 专案法官在任职期间 可比照国

际法庭法官适用条件 参加其工作地点的医药保险

计划  

21. 专案法官无权领取养恤金 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

际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或国际法院退休并

领取其养恤金的法官 在担任专案法官期间不得继续

领取此种养恤金  

22. 担任专案法官的任何期间不得加算于该法官

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或国际法院的合格服务年资 据以计算养

恤金  

23. 关于设立专案法官残废养恤金 本组织确认有必

要规定按任职期间发给残废津贴 因此 专案法官如 

果被认为因病弱或残废而不能执行职务 有权领取其

任职期间的薪金 任职期间届满后 不发给偿金  

24. 鉴于专案法官的任命期间有限 并考虑到常任法

官所适用的条件 专案法官没有资格领取搬家津贴  

25. 大会在第 53/214 号决议第八节第 7 段中决定在

其第五十六届会议审查国际法院法官 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

薪酬 养恤金和其他服务条件 如果提议调整国际法

院法官和国际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和薪酬 这种调整

将酌情同样适用于专按法官  

四. 结论和建议 
 

26. 大会也许愿意核准上文第18至 25段提议的专案

法官服务条件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 30 号 及更

正 A/53/30和 Corr.1  

 


